附件2
承诺函
宝鸡市国有资产经营集团有限公司、宝鸡市工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bookmark: _GoBack]我单位详细阅读了贵公司《宝鸡市国有资产经营集团有限公司      宝鸡市工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关于建立中介机构备选库的公告》，并理解其全部内容和要求。经对照，我单位符合公告所列的申报条件，自愿申请加入贵司中介机构备选库，并作出以下承诺：
1.我单位提交的各项材料真实、合法、有效，绝无作假情况，若经查证属实，将取消入库资格，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2. 我单位近三年内经营状况良好，没有处于被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或行业自律组织禁止或限制进行中介业务的处罚期内，没有财产被接管、冻结、破产的情形。
3.截至申报之日，我单位近三年无受到有关部门处理处罚且无不良行为记录，无因受主管部门处罚影响或限制执业的情形。
4.若我单位入库，将坚持客观公正、独立执业、诚实守信、勤勉尽责，积极服务并保证工作质量，自觉遵守贵方关于国资监管和党风廉政建设的有关规定。
如违反承诺，造成相关方损失的，我单位自愿承担相应责任后果。


申请入库机构名称(公章)：
申请入库机构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签字或签章）：

                                           2026年   月  日
